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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发生后，世界为之震惊，同时也让世人们认识到了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性。在其之后的几十

年，英国政府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而颁布了一系列治理大气污染的法律，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且这些法律也被认

为是治理大气污染的典范之作。本文主要从伦敦大气污染成因、英国政府颁布的治理大气污染的两部主要法律及其特点

为重点来考察伦敦治理大气污染的立法状况，以期能对我国的环保立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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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来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既给英国带来

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给其带来了沉重的负面效应，其中大气污

染就是代价之一。1952年发生的伦敦烟雾污染事件，就是最为

惨痛的教训。今天，考察英国于20世纪对于烟雾污染的治理立

法状况，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科技的两面性有着重要的价值，且对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的完善，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更有助于

大气污染防治法律目的的实现。

一、伦敦大气污染成因

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定义，“大气污染是指由于人类

活动或自然过程引起某些物质进入大气中，呈现出足够的浓度，

达到足够的时间，并因此危害了人体的舒适、健康和福利或环境

污染的现象。”

伦敦的大气污染历史悠久，早在工业革命以前就已出现了，

但是大气污染日益严重并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则主要是在工业革

命以后才显现出来的。曾经客居伦敦的老舍先生把伦敦雾描绘

成“乌黑的、混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那么，伦敦大

气污染如此严重，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工业污染源

大气污染源主要来自于工厂生产，从蒸汽机开始的工业化大

生产，使英国从一个田园牧歌的美丽乡村社会，变成了烟囱林立

的城市社会。工厂与工业造就了“世界工厂”，但代价就是在以煤

炭为燃料的英国城市，饱受数十年严重的大气污染之苦。

(二)英4／-的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空气污染

19世纪以后，英国人使用壁炉取暖日趋普遍，家用燃煤产生

了大量的浓烟。特别是秋冬时节，气候寒冷，伦敦人就必须燃烧

更多的煤炭取暖。于是，产生了更多的烟尘，加重了伦敦大气污

染程度。

(三)机动车的大规模使用加剧了伦敦的大气污染，并且有愈

演愈烈之势

1904年底，伦敦还没有一辆出租车，只有3l辆公共汽车，到

1907年就有了900辆公共汽车，占整个英国公共汽车的三分之

一。50年代以后，伦敦汽车数量急剧上升，1955年到1960年间，

小汽车的拥有率由18％增加到32％。1971年伦敦的小汽车达

170多万辆。随着大型工厂外迁出城，人们对汽车的依赖性大大

提高，再加上城市建筑物密度高且建筑物较高，汽车捧出的尾气

在地面不易扩散，汽车尾气也就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另一个主要

污染源。

这样，工业用煤，家庭用煤所产生的烟雾和汽车所捧出的尾

气，再加上伦敦所处的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最终导致了

1952年伦敦烟雾污染这一灾难性的事件。

二、英国对大气污染控制的法律

伦敦烟雾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法来缓

解严重的大气污染，其中以立法的形式来防治大气污染，是英国

治理大气污染的主要措施。其实英国政府早在13世纪就颁布过

限制使用煤炭的命令，是进行大气污染防治立法最早的国家之

一。尤其是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的发生，英国政府更是加大了

环保立法的力度。现行英国防治大气污染的两部主要法律是《清

洁空气法'和‘制碱工厂法》。

(一)《清洁空气法》

其不仅包括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还包括1968年修改后

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是英国防治大气污染最重要的法律。1952

年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是‘清洁空气法》颁布最直接的诱因，是将

伦敦烟雾事件的教训具体化了的法律，它不仅规定具体，而且执

行方法也十分简便。它是第一部以立法的形式对家庭和工厂所

产生的废气进行控制的法律，其主要内容如下：

1．禁止排放黑烟：该法的主要控制对象是从房屋、工厂等的

91

万方数据



烟囱捧放的黑烟。其色度是以林格曼2级。为标准，对于捧放超

过这一浓度标准的黑烟，要全面予以禁止。

2．指定无烟区：无烟区这一理念，是英国国民除烟协会子二

战前夕大力提倡的思想。所谓无烟区，是指全面禁止捧放任何烟

尘的地区，在指定的区域内，居民都要用无烟煤或者必须使用电

气和煤气等。无烟区的指定。由地方公共团体根据主管大臣的命

令负责组织实施。

3．防止煤烟：该法规定，为防止煤烟，应当对一定规模以上的

设备安装除尘装置。此外，还规定要测定排放烟量和规划烟尘污

染控制区。该规定从技术上，以新科技手段来降低烟尘污染，从

而鼓励工厂运用新设备、新能源以此来减少烟雾的捧放量。

4．规定烟囱的高度t有关研究表明，烟囱的高度每增加一倍，

可使地面烟雾的浓度减少到原来的25％。当二氧化硫的排放总

量与燃料用量成正比时，高烟囱可以使地面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

量减少30％。该法允许地方公共团体制定建筑条例，并从防止

烟害出发，实施对建筑物的控制。

(二)《制碱工厂法》

该法是在1863年《碱制造业控制法》和1906年‘制碱等事业

控制法》的基础上修改于1956年颁布的，其要点如下：

1．规定有污染的生产工艺每年必须登记一次。

2．登记的条件是必须采用可以连续有效使用的最佳可行设

施，以防止排出有害气体。

3．某些工艺须规定酸性上限浓度。

4．登记后的工艺不得捧放黑烟。

除以上两部法律和以这两部法律为根据而发布的命令外，就

大气污染的防治而言，英国政府在20世纪颁布的法律还包括

1926年《公共卫生(烟害防治)法》、1930年《道路交通法》、1946年

‘曼彻斯特市法》、1952年伦敦市出台的‘伦敦城法案(多项赋

权)》、《工厂法》、‘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法》、1973年《机动车辆(制

造和使用)规则》、1974年<污染控制法》、(1989年的烟雾污染管

制法》、(1989年烟雾污染管制(修正案)条例》、1990年的‘环境保

护条例》、(1991年烟雾探测器法》、1995年‘环境法》o、‘汽车使用

条例》、《各种能源法》等，构成了完善的大气防治法律体系。

三、英国控制大气污染法律的特点及其治理的成戟

英国早期的环境立法主要集中于污染控制和公共健康方面，

表现为地方立法率先、国家立法滞后、被动反应立法、立法孤立分

散等特征。而在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已开始

树立起一套新的治污理念，其环保立法也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

点。

(一)环境保护法数量激增，其中又以国家立法为主

1952年的伦敦烟雾污染事件是英国新环保立法的转折点，

此后，英国环保立法力度得到极大的强化。20世纪70年代lO年

内出台15部法律，20世纪80年代出台了24部法律，20世纪如

年代出台了3l部法律。颁布的这些法律中，有关治理大气污染

的法律自然不胜其数。规模化的环保法的出台，是英国政府重视

环境保护的结果，是环保理念日益深化的结果。

(二)赋予地方公共团体以执法权

《清洁空气法》规定无烟区的指定由地方公共团体根据主管

大臣的命令负责组织实旖，而且房屋的烟囱的高度由地方公共团

体制定建筑条例规定，地方公共团体在审核某项目的建筑申请

时，如果发现建筑物的烟囱存在着因其排放的物质有害于人体健

康而发生公害的情况，或者烟囱因不具备足够的高度，不能去除

煤烟和有害物质，就必须拒绝批准该项目。

(三)环境保护的技术性立法得到增强
●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英国政府在环保立法中的对大气污染

的检测方法也不断增多，其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如《1991年烟雾

探测器法》，该法就新建住房中安装烟雾探测器的事项作了详细

的规定，又如1973年的《机动车辆(制造和使用)规则》规定如果

汽车尾气中含有该政令所禁止的物质，可以禁止该车辆的使用，

并积极引导用新技术来处理汽车尾气和耗油量的问题。

(四)环境保护交叉的立法尝试

此前，环境保护法大多采用单科目的保护形式。然而，在当

今自然环境和社会化大生产紧密联系的条件下，任何资源都要与

周围的环境发生关系，采用单一的立法保护模式，并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问题。

(五)坚持与时俱进原则

根据污染的不同形式，或制定新的法律，或对原有的法律进

行相应的修订。以适应治理污染的新形势。20世纪50年代初至

70年代末，治理煤烟成为伦敦对大气污染的治理重点，其颁布的

法律‘清洁空气法》和《制碱工厂法》也主要是有关治理煤烟的法

律措施。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到1965年，有毒烟雾终于从伦敦

销声匿迹。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机动车尾气排放占大气污

染物的比例在持续增加，且成为伦敦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在此

情况下，伦敦控制大气污染的治理重点开始转向综合治理机动

车尾气污染，颁布的法律有《机动车辆(制造和使用)规则》、《环

境保护条例》、(1991年烟雾探测器法》、《环境法》、《汽车使用条

例》等。

由于采取了多方面的治理措施，伦敦的大气污染自20世纪

60年代以来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表现为大气中的有害成分和

烟雾浓度大为降低，衡量空气质量高低的能见度也大幅度提高。

据测定，1976年冬，伦敦的能见度比1958年增加了三倍，市区冬

季的日照时间比1958年以前增加了70％。过去由于污染而消

失的100多种鸟类，重又飞回伦敦上空，给旧日的“雾都”带来勃

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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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2月2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在

_份联合调查报告中宣布，全球20个大城市中，伦敦已成为世界

上空气最清洁的都市之一。

四、对我国城市大气污染治理的立法启示

目前我国治理大气污染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宪法’、‘环境

保护法》、‘清洁生产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实

施细则’、<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捧放标准》、‘恶

臭污染物捧放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车用汽油机

捧气污染物捧放标准》等以及一些地方性法规，它们共同构成了

我国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

由于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进程中，人口基数大，经济仍以粗

放型工业为主，加之技术和管理水斗有限，导致我国城市大气污

染已相当的严重。特别是近些年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现的越来

越严重的雾曩天气已越来越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2013年，

“雾磊”成为年度关键词．在这一年的1月，4次雾基过程笼罩30

个省(区、市)，在北京，仅有5天不是雾歪天。2014年1月4日，

国家减灾办、民政部首次将危害健康的雾五天气纳入2013年自

然灾情进行通报。由此可见，我国城市大气污染现象之严重。治

理大气污染问题已是刻不容缓。

伦敦成功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被看作是工业城市环境污染

治理的经典之作，而其治理措施的重点又以立法为主，因此，考察

其立法模式无疑会给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在法律制度方面提供有

益的启示。

(一)建立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因地制宜

众所周知，执法人员的执法依据是法律、法规。虽说经过多

年的努力，我国已建立了一套以‘大气污染防治法>为主的适合我

国国情的大气污染防治体系，但在法律和各项制度的实施过程中

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北京市制定的‘北京市实施(大气污染

防治法)办法>几乎是<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翻版，根本没有任何体

现出地方性法规的特色，因而很难发挥出其作用。又如，我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中规定了污染物捧放总量控制制度、许可证制度、

限期治理制度等，其对于以上制度仅仅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这

些制度如何具体实施，而不曾有任何提及。在实践中，由于这些

制度的操作性不强，往往成为“花瓶”制度。

(二)严格环境执法，加大惩罚力度

在国外，排污未达标企业，除要承担罚金外，有时也会采取惩

役手段进行惩罚。在法律责任方面，有时采取无过错原则。而根

据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向大

气捧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捧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

并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法律制度的最高罚款也不过数

十万元，这对于一些大中型企业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他们宁愿

以罚款来换取更多的捧污。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只采取行政处罚

和经济处罚措施，还远不足以遏制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趋势。除

采取以上两种措施外，还应对造成严重大气污染者坚决追究其刑

事责任，加快出台‘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有关解释，加

大刑罚的处罚力度。因此。加重法律责任，加重惩罚力度是当前

我国环保立法的重点。

(三)赋予一些地方公共团体一定的职权，建立环境公益诉讼

制度

从伦敦成功治理其烟雾污染的成功经验可知，地方团体在其

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不仅能够为政府提供一些很有见

解的建议，协助政府执法，而且还能对捧污企业起到一定的监督

作用，相比政府单反面的监督、检查，公共团体更能发挥公众的力

量。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被认为是一项极其有效的防治环境污染

的措施，其起源于美国。在英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相对比较保

守，但仍有所规定，1974年的‘污染控制法》就规定“对于公害，任

何人都有权起诉”。在我国，有关公益诉讼的问题探讨已久，实体

法上虽有一些规定，但对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利如何

去维护，诉讼法上面的空白，导致实体法无所适从。如果国家能

够率先在大气污染防治立法中对此进行尝试性的规定，这既对于

污染者有着相当的制约作用，也会对政府的执法行为起到更好的

监督作用。

本文就简要的介绍一下英国在20世纪以治理伦敦烟雾污染

为中心而颁布的一系列环保法律，以期对其能有一个系统的认

识，借鉴其成功的经验。从伦敦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可知，我们

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将有关城市环

境管理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下来，才能使治理工作纳入

法制的轨道，使治理工作顺利进行。目前，我国环境方面的法律、

法规还不够完善，已颁布的也多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政府在执

法过程中也常常将一些制度沦为摆设，这对于我们建设生态城市

十分不利。因此，我国有关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增强一些

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具体制度和实施机制，对于我田城市环境污

染的治理工作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注■·

①韩格量暴度麓是用视觉方法对烟气蒜度进行评价的一种方法．共分为六级。分别是t
0、I、2,3、4、5擐．5曩为污染量严重．

②该法制定了一个治理污染的全田睫略．规定要减少一氧化碳、氰氧化钧、二氯化麓等
s种常见的大气污杂物的捧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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